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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省质量检验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新海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宁祥、戴金生、张少琼、戚政武、陈英红、丛成龙、李继承、陈建勋、谢小

娟、林晓明、彭晓军、梁敏健、杨剑赟、杜明坤、岳茂建、崔靖昀、吴少杰、罗伟立、余槐青、李晓斌、

栾潇、吕平。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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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供应企业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油气供应企业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目标管理、组织机构和职责、安全管理制度和安

全生产投入、教育培训、设施设备安全管理、作业安全管理、隐患及风险管控、职业健康、应急管理与

事故管理、绩效评定和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成品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供应企业的安全管理。 

本标准不适用于航空航天、军事、船舶领域的油气供应企业的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 18218-20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T 29639-2013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0871-2014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AQ 3013-2008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油气供应企业 oil and gas supply enterprises 
依法设立且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从事成品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供应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3.2  

特殊作业 special work 
动火、动土、进入受限空间、盲板抽堵、高处作业、吊装、临时用电等对操作者本人、他人及周围

建（构）筑物、设施设备的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作业。 

4 基本要求 

4.1 油气供应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应取得从事油气供应行业的经营许可或安全生产许可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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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业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管理方针，树立任何安全事故都是可以预防

的理念。 

4.3 从事油气运输的企业的安全管理应按照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要求。 

4.4 企业应确立内部安全管理目标，建立管理组织与职责，确立风险评估与管理机制、规范营运与维

护行为、供应商管理，制定应急管理程序和事故管理程序。 

4.5 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并及时进行修订。 

4.6 企业应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安全投入，保证管理、设备设施、培训、职业健康等措施落实到

位。 

4.7 企业应制定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定期组织应

急演练，落实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的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实行安全绩效考核。 

4.8 企业应定期开展安全宣传活动，提高民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5 目标管理 

5.1 企业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安全管理方针，结合企业实际，组织制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目标（以

下简称“目标”）。 

5.2 目标应与企业存在的安全风险、职业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相适应，具有可行性。 

5.3 企业应根据年度安全工作计划及各部门职能，将目标量化分解到各部门，并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

任书。 

5.4 企业应采取一定方式（宣传栏、广播等）使公众便于获得企业的目标。 

5.5 企业应按照所属基层单位和部门在生产经营中的职能，制定安全生产指标和考核办法。 

6 组织机构和职责 

6.1 组织机构 

6.1.1 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机构。 

6.1.2 企业应设置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根据生产经营规模大小，设置相应的安全管

理部门，危化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足额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6.1.3 组织机构中应设置分管安全的负责人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上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安全知识

和管理能力，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应经相应的职能部门考核合格。

6.1.4 企业应设立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和抢修的管理部门，配备必要的专业人员。 

6.2 职责 

6.2.1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职责，并建立企业内部

绩效考核评定与持续改进工作程序。

6.2.2 分管安全的负责人应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6.2.3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恪尽职守，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职责，并落实企业内部的绩效考

核评定与持续改进工作程序。

6.2.4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每月至少组织召开一次安全工作例会，总结阶段安全生

产工作情况，布置后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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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企业应全员参与安全生产工作，企业负责人及各级管理人员应严格落实“管生产必须管安全”，

履行“一岗双责”。 

7 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投入 

7.1 安全管理制度 

7.1.1 法律法规 

7.1.1.1 企业及各部门应建立识别和获取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制度，确立法律法规

主管部门，该部门应确定获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渠道、方式，及时识别和获取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并定期更新。 

7.1.1.2 企业应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将相关规定及时转化为企业的规章制度，并传达

给本单位从业人员。 

7.1.1.3 企业应每年至少一次对适用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其他要求的执行情况进

行符合性评估。对评估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 

7.1.2 规章制度 

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例会制度； 

——文件和档案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 

——设施设备、货物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事故统计报告制度； 

——安全生产奖惩制度； 

——识别和获取适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安全防火管理制度 

——安全用电及防雷、防静电管理制度 

——从业人员管理制度 

——安全警示标志管理制度 

——风险管理制度； 

——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 

——承包商、供应商管理制度； 

——职业卫生及劳动防护用品(具)管理制度； 

——生产设施设备验收、检修、维修、拆除和报废管理制度； 

——作业许可文件制度； 

——特种设备、安全设施、放散系统、监视和测量设备、监控及数据采集系统的管理制度； 

——应急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绩效评估管理制度等。 

7.1.3 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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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 企业应根据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设备、介质的特点和危险性，编制各岗位操作规程和货物

安全技术说明书。 

7.1.3.2 各岗位操作规程应有针对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 

7.1.3.3 企业应在新工艺、新技术、新装置、新材料投产或投用前，组织编制新的操作规程。 

7.1.4 文件及记录管理 

7.1.4.1 企业应制定文件控制管理制度，明确责任部门、人员、流程、形式、权限及各类安全生产档

案的保存要求等。 

7.1.4.2 企业应将安全生产各类管理文件及作业文件发放到有关的工作岗位，确保管理人员、作业人

员及外用人员和相关方所使用文件为有效文件。 

7.1.4.3 企业应建立主要安全生产过程、事件、活动、检查的安全记录档案，并加强对安全记录的有

效管理。 

7.1.4.4 企业应收集设施设备出厂、建设、运行、维护和抢修、检验检测等资料，建立档案并对其实

施动态管理，根据运行、维护和抢修工程的要求提供资料。 

7.1.4.5 企业应建立快速便捷的文件及档案检索方式。 

7.1.4.6 设施设备运行、维护、抢修档案应至少保存一个资质评审周期，技术性档案应长期保存。 

7.2 安全生产投入 

7.2.1 企业应根据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提取安全费用，专项用于安全生产，完善和改进安全生产

条件。

7.2.2 安全费用按照“企业提取、政府监管、确保需要、规范使用”的原则进行管理。 

7.2.3 安全费用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超额累退方式提取。提取的标准不低于《企

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

7.2.4 企业应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范围，

制定安全生产投入计划，并保证按计划实施。 

7.2.5 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费用台账，台账应完整齐全，财务报表中应将安全生产费用单独归类统计。 

7.2.6 企业应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 

8 教育培训 

8.1 教育培训管理 

8.1.1 企业应按照内部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确定内部安全教育培训的主管部门，按

岗位需要，定期识别安全培训教育需求，制定并实施安全培训教育计划。

8.1.2 企业应根据计划实施培训，落实师资及参加人员，保证培训所需资金、场所和设施。 

8.1.3 企业应建立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档案。 

8.1.4 企业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变更时，应经企业主管安全的负责人批准，并应记录变更情况。 

8.1.5 企业内部安全培训教育主管部门应对培训教育效果进行评估。 

8.1.6 企业应建立内部能力确认和岗位安全知识考核程序。 

8.2 人员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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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安全管理人员 

8.2.1.1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应当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进行教育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8.2.1.2 企业其他管理人员，包括技术负责人、生产运行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单位负责人

以及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由企业相关部门组织，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8.2.2 从业人员 

8.2.2.1 企业应对新上岗的员工进行强制性安全培训，确保其具备本岗位安全操作、自救互救以及应

急处置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后，方可安排上岗作业。新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时间不得少于 72 学时，在

职员工每年接受再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 20 学时。 

8.2.2.2 设施设备运行、维护、抢修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

岗。企业应对生产运行、设备巡护、综合计量、装卸充装等岗位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上

岗。 

8.2.2.3 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及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管理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参加安全技术培训，取得特

种作业上岗证，方可上岗作业，并应定期复审。 

8.2.2.4 企业应在新工艺、新技术、新装置、新材料投产前，对有关人员进行专门培训，经考核合格

后，方可上岗。 

8.2.3 其他人员 

8.2.3.1 从业人员在本单位内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一年以上（含一年）重新上岗时，当重新接受车间

（工段、区、队）和班组级的安全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8.2.3.2 企业应对外来参观、学习人员进行有关安全规定、可能接触到的危害及应急知识、注意事项

的告知和培训。 

8.2.3.3 企业应对承包商的作业人员进行入厂安全培训教育，经考核合格发放入厂证，保存安全培训

教育记录。进入作业现场前，作业现场所在基层单位应对承包商的作业人员进行进入现场前安全培训教

育，保存安全培训教育记录。 

8.3 安全文化建设 

8.3.1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牵头组织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8.3.2 企业管理部门、班组应开展安全活动；班组安全活动每月累积时间不少于 2 学时，班组安全活

动应有内容、有记录。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部门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每月至少 1次对安全活动记录

进行检查。 

平。 

9 设施设备安全管理 

场地、设施设备、工艺系统和安全防护设施，定期进行

防雷检测，并符合相关安全规范和技术要求。 

8.3.3 企业应鼓励员工开展各种形式的安全文化活动，树立安全生产理念，持续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

9.1 基本要求 

9.1.1 企业应具备满足油气供应需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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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随意拆除、挪用或弃置不用；确因检维修拆除的，应采取临时安全措施，检

维修完毕后立即复原。 

运、运输的物料和操作条件相适应的消防设备和器材，供专（兼）职消

9.3.3 油气供应的场所需经消防验收合格，消防设施设备应定期进行检测和维护。 

用电设施设备 

设施必须按爆炸危险场所等级、工艺特点和使用条件，合理选择电气

设备巡回检查制度，电气运行及维护人员应按制度开展设备的巡回检查工作，

9.4.4 企业各车间应根据电气设备的特点进行分级管理。 

10 作业安全管理 

备作业、作业值班、特殊作业以及检维修

执行许可证制度。 

作业现场管理、过程控制及行为 

具有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所有人员应按规

定持证上岗。 

9.1.2 企业应按规定对设施设备的设立、设计、总体开工方案、开工前安全条件确认和竣工验收等阶

段进行规范管理。

9.1.3 企业应加强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定落实相应的维护检修制度和计划，遵守作业安全规程；

检维修前应制定方案，检维修过程中应执行风险控制措施并进行监督检查。

9.1.4 设施设备变更应执行变更管理制度，履行变更程序，并对变更的全过程进行风险管理。 

9.1.5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对特种设备注册登记、定

期检验、报废等进行规范管理，并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台账和档案。

9.1.6 应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9.2 安全设施设备 

9.2.1 企业的安全设施设备应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9.2.2 企业应配备必要的备品备件、抢修和应急救援器材，并做好日常管理和定期检修，确保完好可

靠。 

9.2.3 企业应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规范化管理，专人管理安全设施设备，建立台账。 

9.2.4 安全设施设备不

9.3 消防设施设备 

9.3.1 企业应设置与生产、储

防人员和岗位操作人员使用。 

9.3.2 消防设施设置应参照 GB 50140、GB 50160 相关规定执行。 

9.4 

9.4.1 企业用电应执行 GB/T 13869 的规定。 

9.4.2 企业生产作业场所的配电

设备和器材，并符合防爆要求。 

9.4.3 企业应制定电气

并做好相应巡检记录。 

10.1 基本要求 

企业应制定作业现场、过程控制及行为、承包商、电气设

作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及相应操作规程，并

10.2 

10.2.1 企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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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企业应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和过程的控制。对作业过程及物料、设施设备、器材、通道、作

业环境等存在的隐患，应按规定要求落实整改。 

10.2.3 现场负责人应严格按照规定要求科学指挥；作业人员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不得违章指挥，不

得违章作业。 

10.2.4 企业应加强作业行为的安全管理。对违章作业隐患、设施设备使用隐患、工艺技术隐患等进行

分析，落实整改措施。 

10.3 承包商管理 

10.3.1 企业应严格执行承包商管理制度，对承包商资格预审、选择、开工前准备、作业过程监督、表

现评价、续用等过程进行管理，建立合格承包商名录和档案。企业应与承包商签订安全协议书。 

10.3.2 企业应对进入同一作业区的承包商进行统一安全管理。 

10.4 电气设备作业 

10.4.1 电气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合格，持有电工作业操作证方可上岗。 

10.4.2 企业应制定以下操作规程，包括但不限于：高压电气安全操作规程、低压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电气检修操作规程、架空线路操作规程、防雷防爆静电接地操作规程，并按操作规程实施。 

10.5 作业值班 

10.5.1 企业应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值班计划和值班制度，有值班记录，重要时期领导应到岗值班。 

10.5.2 作业值班人员应严格履行值班职责，认真填写值班及交接班记录。 

10.5.3 作业值班人员应按企业规定，对作业区进行安全巡视，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 

10.5.4 作业值班人员严禁擅离工作岗位，应保证通讯畅通。 

10.6 特殊作业 

特殊作业管理应按GB 30871-2014的相关规定执行。 

10.7 检维修作业 

10.7.1 企业应严格执行检维修管理制度，制订年度综合检维修计划，实行日常检维修和定期检维修管

理。 

10.7.2 企业在进行检维修作业时，其作业程序应按照 AQ 3013-2008 的相关规定执行。 

10.7.3 鼓励企业在检维修作业过程中引入第三方监督管理机制。 

11 隐患及风险管控 

11.1 隐患排查、治理 

11.1.1 企业隐患排查和治理按照《危险化学品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实施导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11.1.2 鼓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状况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运用定量的安全生产预测预警技术，建立体

现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及发展趋势的预警指数系统。 

11.2 危险源管控 

11.2.1 危险源辨识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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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 企业应根据生产过程、作业环境和操作情况等辨识危险源，并制订风险控制措施。 

11.2.1.2 企业应依据 GB 18218-2018 的有关规定对本单位重大危险源辨识，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第 40 号令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评估。 

11.2.2 登记建档与备案 

企业应当对辨识的重大危险源及时、逐项进行登记建档并备案，建档的文件资料应符合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第40号令的有关规定。 

11.2.3 监控与管理 

11.2.3.1 企业应建立完善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得到执行。 

11.2.3.2 企业应根据重大危险源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安全监测监控体系，相关的控制措施应符合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 40 号令的有关规定。 

11.3 风险管控 

11.3.1 安全监控管理信息系统 

11.3.1.1 企业宜建立安全监控信息管理系统，用于企业突发事件预测预警、通讯指挥、应急处置、应

急资源的管理和危险源、危险区域的信息传递。 

11.3.1.2 安全监控信息管理系统功能，应当包含评价考核、动态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职业卫生

管理、检查和隐患管理、重点监控管理六个方面。 

11.3.1.3 企业安全监控信息管理系统应规定事故监控措施。应至少包括：监控和分析事故所造成危害

程度，事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是否有扩大危险趋势。 

11.3.2 安全评价 

11.3.2.1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规定需要进行安全评价的，企业应委托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条

件且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机构每三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 

11.3.2.2 企业应根据安全评价报告的整改方案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并按照《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对落实情况进行备案。 

12 职业健康 

12.1 企业应按照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将职业危害因素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进行申

报。 

12.2 企业应对接触职业危害的岗位员工在上岗前、上岗中、离岗前进行职业体检，体检应在卫计委指

定地点进行。 

12.3 企业应采用有效的方式对从业人员及相关方进行宣传教育，使其了解生产过程中的职业危害、预

防和应急处理措施，消除或降低危害后果。 

12.4 企业应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和设备。 

12.5 企业应建立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及个体防护用品管理台账，加强对劳动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的检查监

督。凡不按规定使用劳动防护用品者，不得上岗作业。 

13 应急管理与事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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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应急管理 

13.1.1 企业应按照 GB/T 29639-2013 的要求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应急预案包括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

处置方案。 

13.1.2 企业事故应急预案应对各岗位职责、行为规范作出明确的指引，根据本企业的工艺设施、场地、

作业过程、环境等情况，制订符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3.1.3 企业事故应急预案应遵循“重点突出、针对性强，统一指挥、责任明确，程序简明、步骤明确”

的原则。 

13.1.4 企业应制定本企业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定期组织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的演练。现场处置方案演

习每季度应不少于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习应每年不少于一次，专项应急预案演练应每年不少于二次，

并针对演习情况及时总结评估修订。 

13.1.5 企业应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应急救援设施设备，定期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应急知识和应急预

案的培训。 

13.2 事故管理 

13.2.1 企业应建立健全事故管理制度，明确事故的报告、处置、调查处理、统计与分析、书面报告样

式和表格、建档管理等内容。 

13.2.2 企业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应按国务院 493 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

规定执行。 

13.2.3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使用及检验检测活动中发生的特种设备事故按照 TSG 03 的规定

执行。

14 绩效评定和持续改进 

14.1 绩效评定 

14.1.1 企业应建立安全绩效考核制度，成立安全考核小组。 

14.1.2 企业每年至少一次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的实施情况进行评定。 

14.1.3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对绩效评定工作全面负责，督促制定绩效评定工作方案和完成绩效评定结果

报告。 

14.1.4 评定人员应包含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评定结果应在企业内部通报。 

14.2 持续改进 

14.2.1 企业对绩效评定过程中查出的问题或不符合项由安全管理部门落实整改，并由分管负责人对整

改情况进行验证。 

14.2.2 企业应根据评定结果，分析方针、目标、责任制及各项管理是否按照要求严格实施；审查方针、

目标的适宜性；验证各项安全生产制度措施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提出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的计

划和措施，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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